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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潭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各村（场）、社区：
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燃气安全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市政府、县政府工作要求，全面整治燃气安全隐患，提升燃气安全防范水平，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特别是燃气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抓好当前燃气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在之前我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基础上，聚焦关系公共安全、燃气代灌点、餐饮等场所，以坚决的态度、坚决的行动，集中力量整治燃气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严厉打击威胁燃气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推动我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成立专班

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各村（场）社区专项整治工作，及时协调解决专项整治中的重大问题，特此成立工作专班如下：

组      长：徐荣生   党委副书记、镇长、万垦场长

常务副组长：刘学军   人大主席

副  组  长：陆朝辉   党委委员、常务副镇长

欧迎春   党委委员、司法所长
方志刚   党委委员、派出所所长

            程耀楠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黄  剑   市场监督管理局蛟潭分局局长

成      员：阮龙生   规划建设办公室主任
汪文道   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

黄玉菊   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郑新勇   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江民德   社会事务办副主任、应急办主任 

吴慧萍   卫计办负责人 

程  浩   消防所所长 

各村（场）、社区、开发区书记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规建办，由阮龙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程浩、李瑾、蔡浩华为办事员，负责日常工作。

三、主要任务

（一）全面排查整治餐饮等公共场所燃气用户的安全隐患。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使用燃气的单位食堂、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进行全面排查整治，是否有私自改装燃气管道、违法存储燃气、使用环境通风不畅，使用过期、报废钢瓶等安全隐患。聚焦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无3C认证的燃气具；使用不合格的非金属连接软管；软管长度超过2米或私接“三通”；软管老化松动；软管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可调节压力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使用不合格气瓶；使用工业丙烷气瓶；餐饮等场所未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报警器质量不达标、适用气型不符、安装位置不正确或不在工作状态（注：报警器正确安装位置是要离气瓶2米内，离地高度为30厘米，不得过高或过远）；在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室内设置液化石油气瓶，或存瓶总重量超过100千克但未设置专用气瓶间；气瓶间未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气瓶间违规设置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责任单位：规建办负责对镇域燃气代罐点、运输车及运输人员进行隐患排查并督促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对代罐点气瓶总重量超过100千克需要求设立专用气瓶间，一个气瓶重量一般为15千克；经发办负责对餐饮、民宿、旅游景区等服务行业使用燃气场所进行隐患排查并督促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应急办负责对镇域相关企业使用燃气场所进行隐患排查并督促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卫计办负责对镇卫生院使用气瓶及燃气场所进行隐患排查并督促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民政办负责对敬老院等使用燃气场所进行隐患排查并督促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教育口负责对学校食堂使用燃气场所进行隐患排查并督促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市场监督管理局蛟潭分局负责对“问题阀、问题瓶、问题管”进行查处；各村（场）社区负责对本单位食堂及重点农户家使用燃气场所进行隐患排查，单位食堂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二）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燃气经营、气瓶充装、燃气运输和非法储存、倒灌、分装、掺假、销售瓶装燃气等活动，坚决遏制擅自设点、无证经营液化石油气等违法违规行为。（责任单位：市场监督管理局蛟潭分局、规建办、应急办）
（三）加强燃气安全宣传教育。开展常态化燃气安全宣传，发动村（场）社区加强对燃气用户的安全宣传和提醒，加强入户安全宣传和安全检查，特别是常年不在家的住户及老年人、行动不便者。组织“六进”(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进企业、进工地、进公共场所)等活动，广泛开展燃气安全常识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使燃气安全常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进一步提高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责任单位：市场监督管理局蛟潭分局、规建办、应急办、教育口、各村（场）社区）
四、工作步骤

（一）集中攻坚阶段（2023年8月至11月）

1、建立台账。各相关责任单位要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台账，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管理，逐一登记在册，明确整治责任人、完成时限，限期办结、动态清零。坚持"谁检查、谁签名、谁负责"，对排查整治不深入、不细致、"走过场"，查不出问题或者查出问题整改不到位的，要启动责任倒查追究机制。

2.加快整治。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立行立改，消除隐患。因客观原因无法立即整改到位的，要确定有效管控措施，防范风险隐患上升为安全事故；经排查无安全隐患的，也要做好记录，确保全覆盖、底数清、控风险、消隐患。

3．严格执法。对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加大打击力度，影响恶劣的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执法案例，强化震慑效力，形成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

（二）全面巩固提升阶段（2023年12月至2024年6月）
在集中攻坚的基础上，再用半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燃气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的机制，切实巩固集中攻坚成效。要盯牢风险隐患整改，全面完成排查出安全隐患的整治；要及时开展排查整治"回头看"，确保存量安全隐患逐项及时整改到位，防止久拖不改、改后反弹；要加强燃气及气瓶、燃气具及配件市场治理整顿，从源头严控增量安全隐患。

（三）建立长效机制阶段（2024年7月起）

深入剖析全镇燃气安全隐患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认真总结推广专项整治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加快完善相关法规和标准规范，建立严进、严管、重罚的燃气市场监管机制，健全燃气安全管理体制，加强人财物等要素保障，持续提升全镇燃气本质安全水平，加强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全民安全素养，推动全镇燃气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开展自查。各餐饮等燃气使用单位开展一次安全自查和员工安全培训，依法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对依规操作、安全用气作出承诺。建立燃气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做好专项行动工作宣传，营造良好的整治氛围。

工作要求

加强协调配合。燃气专项整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各村、镇级各单位要加强协调配合和信息互通，建立上下联动、区域联动的工作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切实开展好此次专项整治工作。

严格责任追究。各村、镇级各单位在摸底排查，开展专项治理时应仔细认真，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瞒报、漏报燃气安全隐患问题和非法经营点的单位和个人严格追究责任，以铁的手腕和持之以恒的态度抓实、抓细、抓牢燃气行业安全工作。

附件：蛟潭镇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蛟潭镇人民政府

                                 2023年9月22日 
浮梁县蛟潭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9月22日印发



